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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部分特种设备登记变更的公告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三条、三十二条、四十

条的规定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使用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

特种设备；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。

同时，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（TSG 08-2017）规定：因部分使

用单位和产权单位注销、倒闭、迁移或者失联，未依法办理特种设备

报停、注销手续，登记机关可以采用公告的方式停用或者注销相关特

种设备。

因姑苏区部分特种设备未依法办理停用注销手续，我局决定对苏州市

锅炉压力容器安装有限公司等多家使用单 2台特种设备（详见附件）

予以公告注销、公告停用。上述单位如有异议的，自公告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问询或说明，逾期将作停用

注销处理。如重新使用公告清单中特种设备的，应依法经检验机构检

验合格后重新办理使用登记手续。

特此公告。

联系人：特设处 电话：0512-68728616

地址：姑苏区平川路 510 号 1616 室

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01 月 11 日

附件：2024 年度公告停用注销特种设备清单（第一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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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序

号
使用单位 设备注册代码 设备类别 使用单位地址 备注

1.
苏州市锅炉压力容器安装有限

公司

3010-320502-200812-00

01
电梯 江苏省苏州市道前街 146 号 公告停用

2. 苏州市沁怡宾馆 3010-320508-201501-0001 电梯
姑苏区沧浪街道竹辉路与人民路交

叉口东南 (东二路 4号)
公告停用


